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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开麻将馆扰民
业主可以起诉维权吗？

文昌符先生咨询：我家住在公寓楼的12楼。楼上邻居开了
一家24小时自助麻将馆，夜晚经常出现噪声扰民，严重扰乱了我
的正常生活。请问，我可以起诉维权吗？

解答：对于楼上开麻将馆的行为，你可以向属地城管执法部门
进行投诉。同时，你可以向小区物业、业委会或社区居委会反映
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业主将住宅
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
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而且对于改变住宅用途，部分地区已出
台住宅物业管理方面的规定，邻居如果涉及违规改变住宅用途，在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同时，也违反了所在行政区划内的
住宅物业管理规定，你可以向当地的城管部门投诉，要求介入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不动产权利
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噪声。根据相关国家标准，住宅区的噪
声白天不能超过50分贝，夜间不能超过45分贝。作为邻居，应遵
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
关系，尽量控制和减少噪声，避免干扰到其他人。根据你的描述，
你可以向小区物业、业委会或社区居委会反映此问题，请求他们
介入协调，要求对方降低音量。如果协调无果，你也可以向当地
人民法院提起相邻关系纠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邻居停止噪声扰
民行为，并赔偿相应损失。

生育津贴低于产前工资
员工能要求单位支付差额吗？
海口陈女士咨询：我朋友在某学校当老师，去年生孩子休产假后

领取了5个月的生育津贴。今年她离职并申请劳动仲裁，主张学校
支付其产假期间领取的生育津贴与产假前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
请问，学校应按照产前工资标准支付她产假期间生育津贴差额吗？

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修订）》第四十
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
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
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
者服务协议……”据此，女职工休产假期间领取的生育津贴不应
低于其产假前的工资标准，已经领取的生育津贴低于产假前工资
标准的，应由用人单位予以补足。所以，学校应当支付员工产假
期间的生育津贴差额。

部分企业为了管理方便或降低用工成本，将工资设计为由基本
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等部分组成，且只以基础工资为标准购买
社保，导致产假期间女性职员领取的生育津贴低于正常工资。这种
情况下，公司应当根据法规补足生育津贴差额。女职工生育子女不
仅是其个人及家庭的责任，亦是社会的责任。由用人单位补足生育
津贴与实际工资标准之间的差额，保障女职工产假期间领取的生育
津贴不低于产假前工资标准，是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具体体现。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吕书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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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小区业主称物业公司
服务差拒交物业费公摊水电费

莫某在某小区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131.47平方米。2021年11月，莫某与小

区物业公司海南某物业服务海口分公司

（以下简称物业公司）签订《前期物业服务

协议》，约定物业费按每月每平方米3.8元

计算，每月5日前缴纳，逾期按日万分之

五支付违约金。

自2022年5月起，莫某拒交物业费及

公摊水电费。物业公司多次通过短信、某

平台、电话、律师函等方式催告，均未果。

截至2025年5月31日，莫某累计未交物

业费及公摊水电费共1.9万余元。物业公

司将莫某起诉至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要 求 支 付 欠 费 1.9 万 余 元 及 违 约 金

5216.73元。

莫某认为，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存在

重大瑕疵：小区公共健身器材严重锈蚀、

电梯多次出现故障、消防器材无检验合格

证、垃圾清理不及时等。2022年 7月和

2024年2月，其房屋因楼上漏水致2次受

损，维修花费了6200元，物业公司未能妥

善解决。莫某认为物业公司违约，他不应

支付物业费，并提出反诉要求对方赔偿房

屋漏水损失6200元。

法院：业主应交费，但不
用付违约金

龙华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

《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合法有效；物业服务

具有公共性、整体性、连续性，业主不能以

某一时点的服务瑕疵为由拒绝履行缴费

义务；莫某提交的照片、聊天记录等证据，

尚不足以证明物业公司存在重大瑕疵或
服务不作为严重影响业主正常生活；业主
如对物业服务不满意，可诉请物业公司继
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也可
以通过业主大会解聘物业公司，但不能以
拒交物业费的方式消极维权。

法院认为，虽然合同有约定违约金，
但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确实存在需要改
进之处，且业主拒交物业费并非恶意拖
欠，而是由于服务瑕疵和房屋漏水争议。
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支付违约金不利于缓
和双方矛盾，也不利于小区建设，故不予
支持。而且，物业公司在2022年房屋漏
水情况中已及时派员处理并积极协调建
设单位，尽到了合理的管理服务义务，漏
水损失应由相关侵权主体（楼上业主或开
发商）承担，物业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024年房屋漏水问题，因楼上房屋已交
付业主，莫某可另行起诉。

龙华法院判决莫某全额支付物业费
及公摊水电费共计1.9万余元，驳回其他
诉请。

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海口中院经审理认
为，物业服务存在瑕疵但并非根本性违
约，业主不能以一般性服务瑕疵为由拒交
物业费。物业费是维持小区正常运转的
基础，允许个别业主以个人感受拒交，将

损害全体业主利益。一审法院判决全额
支付物业费正确。关于违约金，虽然合同
有约定，但计算标准明显过高，且莫某并
非恶意拖欠，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房
屋漏水损失属侵权纠纷，可另案主张。

6月4日，海口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律师：业主不能以一般性
服务瑕疵为由拒交物业费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介
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四十

四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

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

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

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

绝支付。

符雯妃表示，物业服务具有公共性、
整体性、连续性，物业费用于小区公共区
域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环境卫生、秩序
维护等。如果业主以物业某一时点、某一
局部存在的服务瑕疵为由拒交物业费，可

能导致物业公司运营经费不足，无法维持
正常服务水平，最终损害的是全体业主的
利益。如果物业服务确实存在重大问题，
业主可以通过以下合法途径维权：一是要
求物业公司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
偿损失；二是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要求
对物业公司进行处罚或责令整改；三是通
过业主大会依照法定程序解聘物业公司。

符雯妃介绍，该案中法院未支持物业
公司的违约金请求，主要考虑了 3个因
素：一是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标准明显过高；二是业主拒交物业费并非
恶意拖欠，而是源于对服务质量和房屋漏
水问题的不满；三是物业公司的服务确实
存在需要改进之处。

另外，房屋漏水属于相邻关系侵权纠
纷，业主应向实际侵权人（如楼上业主、开
发商或施工单位）主张赔偿。物业公司的
义务是协调、配合处理，并非房屋漏水造
成损失的当然责任人。除非物业公司未
尽到管理义务，如未及时关闭公共区域门
窗导致雨水倒灌等，否则一般不承担赔偿

责任。

海口一小区业主称物业服务有瑕疵，3年拒交物业费公摊水
电费，法院判决应交费

某一时点服务瑕疵不是拒交理由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小区健身器材锈蚀、电梯经常发生故障……海口市某小区业主莫某以小
区物业服务存在重大瑕疵为由，连续 3 年拒交物业费及公摊水电费共计 1.9
万余元。小区物业公司起诉莫某追讨欠费并要求支付违约金。莫某反诉要
求物业公司赔偿房屋漏水损失 6200 元。近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莫某必须补交物业费，但不用付违约金，漏
水损失应另案主张。

临高渔民林某在禁渔区内使用“绝户
网”拖鱼，被海警发现后不停船，加速逃
跑。近日，海口海事法院对这起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案作出判决，判处林某有期徒刑
6个月，缓刑1年；没收2张涉案渔网，渔船
予以发还。

案情：在禁渔区偷捕，遇
检查竟加速逃跑

2025年8月19日，林某驾驶渔船，带
领5名船员从临高县新盈港出发，前往万
宁市大洲岛附近海域进行拖网作业。

8月20日6时46分许，该船在海南省
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内的万宁市洲
仔岛附近海域实施拖网作业时，被海警发

现。海警执法艇通过鸣笛、喊话、绕行等

方式表明身份，要求林某停船接受检查。

然而，林某拒不停船，加速逃跑，并指挥船

员将船上约150斤非法渔获物全部抛入

海中，企图销毁证据。

当天9时5分，该船被前来增援的海

警执法艇截停，林某被当场传唤到案。

经鉴定，林某使用的2张渔网为单船

有翼单囊拖网，实测最小网目尺寸分别为

21mm和25mm，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南

海单船有翼单囊拖网最小网目尺寸

40mm”的标准。这种小网目渔网俗称

“绝户网”，对渔业资源具有毁灭性打击，

无论大鱼小鱼一律“一网打尽”。

另查明，林某未持有驾驶船舶证书，

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船舶，已被海警部门处
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判决：构成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判刑6个月缓刑1年

2月6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林某某提起公

诉。海口海事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

省检一分院表示，林某在执法艇明确

表明身份后拒不停船、加速逃跑，并指挥

船员丢弃渔获物，属于酌定从重情节。同

时，林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

以从宽处理。

海口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某违反

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内使用禁用

的工具非法捕捞水产品，符合《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条规定的

“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

4月8日，海口海事法院判决林某犯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缓刑1年；扣押在案的渔网2张予以没收；

涉案渔船系渔民生产生活工具，予以发

还。

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祯表

示，林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红线”：

一是在禁渔区内捕捞——案发地点位于

海南省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内；二是

使用禁用的工具——涉案渔网最小网目

尺寸仅21mm和25mm，远低于国家标准

的40mm。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在禁渔区

内使用禁用工具捕捞的，直接认定为“情

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而非简单的行政

处罚。林某还有一个加重情节：遇查逃

跑、丢弃渔获物，企图销毁证据。这一行

为反映出其主观恶意，属于酌定从重情

节。好在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

法院最终对其适用缓刑。

临高一渔民在禁渔区偷捕，遇检查拒不停船加速逃跑丢弃渔获物被判刑

情节严重 主观恶意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